[bookmark: 文号的完整]粤财采购〔2026〕1号
[bookmark: 标题]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贯彻落实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

[bookmark: 主送]省直各单位，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工业和信息化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财政局、经济发展局：
[bookmark: Content][bookmark: OLE_LINK19]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及《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号）要求，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政策重要意义
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是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落实政府采购领域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决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抓好落实，确保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平等享受对本国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政策。
2、 全面理解政策内涵和要求，切实落实政策
（一）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
1.健全内控机制。各级预算单位应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将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要求全面嵌入采购需求制定、文件编制、评审组织、合同签订、履约验收等各环节，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
2.规范采购文件编制。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要求供应商对其提供的产品出具《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以下简称《声明函》）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并明确对供应商所出具的《声明函》的完整性、准确性进行审查的要求，不得再要求提供其他证明材料。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要求供应商在其投标（响应)文件中，对其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其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比例是否达到80%做出承诺。
3.保障公平竞争。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供应商资格条件确定和资格审查、评审标准等方面，要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切实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指定品牌或者限制品牌注册地、所有者，不得以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股权结构、投资者国别以及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4.做好采购结果公告。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中标、成交结果同时公告中标、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声明函》或有关证明文件。
（二）评审委员会（含评标委员会、磋商小组等）
1.严格执行价格评审优惠。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依法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强化证明文件审查。评审委员会应对《声明函》的完整性、准确性进行审查，评审中发现《声明函》内容含义不明确、同类事项与投标（响应）文件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错误等情况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经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后的《声明函》仍然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供应商提供的相关产品视为不符合本国产品标准。
（三）供应商
1.如实作出声明承诺。供应商应按照采购文件要求，规范、真实、准确地填写并提交《声明函》。涉及多种产品的，应逐一列明产品名称（如有型号一并填写）、生产厂名与厂址（与生产厂营业执照一致）。在具体组件成本占比、关键组件、关键工序等相关要求实施前，《声明函》中对应栏目可暂不填写。
2.配合争议调查处理。在投诉处理或监督检查中，对本国产品标准存在争议的，供应商及制造商应按财政部门要求及时提供产品或组件采购合同、进货与生产记录、会计核算资料、关键工序完成情况证明等材料。未能提供或材料不足以证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不享受对本国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政策。
3.承担承诺法律责任。供应商提供虚假《声明函》、虚假证明文件谋取中标、成交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三、强化政策指导，建立协同机制
（一）加强政策培训指导。各级财政部门应当积极采取宣传、培训等形式，强化采购人的责任意识，加强对评审专家和供应商的监督指导。各级主管预算单位要切实履行对本部门、本系统政府采购工作的管理职责，加强对所属预算单位的政策解读和指导，确保政策顺利实施。
（二）强化全流程监督检查。省财政厅已将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要求更新纳入《广东省政府采购文件示范文本》，依托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监督预警系统，对范围适用、供应商响应、专家评审、合同签订等环节实行全流程线上留痕、动态监控。各级财政部门要定期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未落实政策要求、虚假承诺、违规评审等行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三）加强沟通协调联动。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与工业和信息化等有关部门的沟通，着力解决在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查中涉及本国产品标准争议事项的专业认定问题，各级工业和信息化等有关部门要配合财政部门做好涉及本国产品标准相关事项的核实、鉴定工作，加强部门间联动协调，合力推动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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